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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家庭， 劳动者在工

作单位的时间可能是最多的。

因此除了家庭关系， 单位同

事之间的关系也往往是最密

切的。

正是由于常年相处， 同

事之间由于各种原因容易发

生矛盾， 劳动者在处理同事

之间的关系时 ， 切莫冲动 ，

不然轻则受到用人单位警告，

重则可能丢了工作。

笔者近年来就处理过多

起因同事之间的冲突导致劳

动者被解雇的案件， 劳动者

对此应引起重视。

下面来看三个案例：

案例一： 甲先生是某公

司的一名普通员工， 丁先生

是其部门经理， 平时甲先生

对丁先生的管理就有意见 ，

某天， 在大庭广众之下， 甲

先生将一瓶番茄酱砸到丁先

生脸上， 丁先生满脸番茄酱，

狼狈不堪。

案例二： 黄先生对其上

司郭先生一直心怀不满， 某

天郭先生在向下属布置工作

任务时， 黄先生将装满水的

保温杯砸向郭先生胸部， 弄

得郭先生在下属面前很是难

堪。

案例三： 黄小姐休完产

假回公司上班， 因对部门总

监的工作安排不满， 在整个

部门开会时， 黄小姐冲上前

去， 对着部门总监飞起一脚

踹在其身上。

在上述三个案件中， 冲突

都是因员工和上司之间的矛盾

引起的， 而且都是在大庭广众

之下， 劳动者对其上司实施了

暴力行为。

虽然被攻击一方的身体或

是没有造成实质性损害、 或是

仅造成软组织挫伤等轻微伤害，

我们猜想当时作出攻击行为的

员工确实也出了一口恶气， 但

结局是这三名攻击他人的劳动

者都被单位解聘了。

并且， 这三名劳动者都对

单位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决

定不满， 提起了仲裁和诉讼。

我们作为用人单位的代理

人 ， 经过案件的仲裁 、 一审 、

二审， 虽过程中也遇到仲裁员

或法官的一些不同意见， 但最

后都赢得了诉讼。

我们认为， 用人单位之所

以能赢得诉讼， 第一个关键点

在于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都明

确规定了 “工作场所的任何暴

力行为将导致解聘”；

第二个关键点在于， 由于

员工实施暴力行为的地点都是

在用人单位的工作场合， 虽然

没有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 但

影响的是用人单位的工作秩序，

挑战的是用人单位的管理。

这些案例也说明， 劳动者

在职场中要妥善处理各种关系，

切不可冲动逞一时之快， 最终

不但丢了工作， 还背了严重违

纪之名， 对日后求职就业也将

造成长远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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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裁委员会受理仲裁案件，

其前提是当事人以仲裁协议的

形式自愿选择了仲裁。 舍此前

提， 仲裁委员会受理并仲裁案

件就失去了正当性， 其后作出

的裁决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因此， 各地仲裁委员会在

受理案件时， 特别注意审查当

事人双方有没有仲裁协议及仲

裁协议是否选择了自己这个仲

裁机构。 但是， 不少仲裁机构

对仲裁协议的认定过于严格 ，

把本来可以由仲裁机构裁决的

案件也推向了法院。

仲裁协议的本质是当事人

自愿选择仲裁以及同意某仲裁

机构仲裁的意思表示。

我国 《仲裁法》 第四条规

定： 当事人采用仲裁方式解决

纠纷， 应当双方自愿， 达成仲

裁协议。 没有仲裁协议， 一方

申请仲裁的， 仲裁委员会不予

受理。

双方自愿是仲裁方式解决

纠纷的本质要求， 达成仲裁协

议则是自愿仲裁的形式。

《仲裁法》 第十六条规定：

仲裁协议包括合同中订立的仲

裁条款和以其他书面方式在纠

纷发生前或者纠纷发生后达成

的请求仲裁的协议。

仲裁协议应当具有下列内

容：

（一） 请求仲裁的意思表

示；

（二） 仲裁事项；

（三） 选定的仲裁委员会。

在实际生活中， 申请仲裁

数量最多的纠纷也是合同纠纷，

通常是在合同中约定类似条款：

如果因本合同发生纠纷不能协

商解决时， 双方均可申请某某

仲裁委员会裁决解决。

如果合同中没有仲裁条款

或者属于非合同纠纷， 当事人

在选择仲裁解决时， 需要专门

订立仲裁协议。

从 《仲裁法》 的规定来看，

仲裁协议必须是书面形式， 且

只有两种： 一种是合同中的仲

裁条款； 另一种是独立的仲裁

协议。

我们可否得出这样的结论：

如果合同中没有仲裁条款， 也

没有独立的仲裁协议， 仲裁委

员会就一律不予受理呢？

笔者认为， 只要能认定双

方是自愿接受仲裁的， 仍然可

以受理并仲裁。

无论仲裁条款还是仲裁协

议， 其本质是合同， 即当事人的

合意。 既然是合同， 当然就应当

遵守法律关于合同方面的规范 。

我国 《民法典》 第 490 条第二款

规定： “法律、 行政法规规定或

者当事人约定合同应当采用书面

形式订立， 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

式但是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 ，

对方接受的， 该合同成立”。

如果合同一方当事人向某仲

裁机构申请仲裁， 另一方当事人

并未就仲裁问题提出异议并就争

议的问题进行答辩的， 显然可以

认为双方当事人是以自己的行为

同意仲裁的， 这当然符合 《仲裁

法》 自愿仲裁的要求。

因此， 在判断当事人是否自

愿仲裁时， 多数情况下应以合同

中的仲裁条款和独立仲裁协议为

准， 但也不能忽视实质上的自愿

仲裁。

比如， 借款人在 “借条” 中

写明发生纠纷由某仲裁委员会仲

裁的， 也可认为是合同中的仲裁

条款或者达成了仲裁协议。

因为从法理来说， 借据或者

借条实质上就是一份当事人之间

简化的借款合同。

对于仲裁机构的选择， 一般

是明确选定某某仲裁委员会， 但

是实践中也有这样的情况， 比如

笔者就碰到一起案件， 当事人在

合同中约定一旦发生纠纷， 应在

当事人所在地仲裁机构仲裁。

那么， 这样的约定是否有效？

是否明确约定了仲裁机构呢？

这种情况， 如果甲方和乙方

所在地是相同的， 其选定的仲裁

机构自然是明确的； 如果甲方和

乙方所在地只有一方有仲裁机构，

那么仲裁机构的选择也是明确的；

但如果甲方和乙方所在地均有仲

裁机构， 这样的选择是不是明确

呢 ？ 笔者认为 ， 仍然是明确的 。

因为， 双方均同意接受对方所在

地仲裁机构的仲裁， 其意思表示

是明确的。

当然， 如果双方同时向各自

所在地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且不

愿意进一步协商解决， 那就只能

认为仲裁协议约定不明确了。

总之， 认定仲裁协议及其效

力， 关键在于当事人是否自愿将

纠纷提交某仲裁机构仲裁。 对于

“合同中订立的仲裁条款和以其他

书面方式在纠纷发生前或者纠纷

发生后达成的请求仲裁的协议”，

仲裁机构应当从宽掌握， 尽量满

足当事人以仲裁途径解决纠纷的

意愿。

仲裁的关键是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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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选择自主创业的人

越来越多， 伴随政府审批权的

下放， 准入 “门槛” 的降低，

大批小微企业、 个体经济像开

了闸的水， 一下子涌入市场，

他们要么有项目 ， 要么有技

术， 要么肯吃苦打拼， 能够最

大限度地满足市场需求， 其市

场潜力很大， 发展空间也十分

宽广。

然而， 困扰小微企业、 个

体经济生存和发展的一个主要

问题是： 资金从哪里来？

由于商业银行、 准金融机

构为了预防贷款风险， 把准入

“门槛” 抬得较高， 造成小微

企业 、 个体经济贷款难 。 于

是 ， 他们把目光投向民间借

贷。

一些以谋取暴利为目的，

以放 “高利贷” 为生的人看准

了这个 “商机”， 经过 “包装”

以各种名义提供借贷。

为此笔者提示： 民间借贷

要谨防陷阱。

根据规定， 在遵守国家法

律的前提下， 自然人、 法人及

其他组织之间有着自由借贷的

权利。

因此， 不通过银行机构的

民间借贷， 在符合法律规定的

条件之下仍然是合法的。 一旦

贷款违约， 可以进行协商， 也

可以通过诉讼等途径解决。

法律规定不合法的民间借

贷包括：

1.高利贷； 2.利用借贷进

行非法活动， 如筹资用作犯法

等活动的； 3.非法获取， 如勒

索、 敲诈、 武力等获得的民间

借贷； 4.用于非法集资。

近年来， 民间借贷纠纷案

件呈逐年上升趋势。 其中， 一

些放贷方采取欺诈的方法， 要

求将房产买卖或者抵押， 名为

买卖纠纷， 实为抵押借款纠纷

案。

由于房产已经过户， 造成

民事行政交叉， 后续要追回房

产往往面临立案难、 审理难、

胜诉难、 再审难、 执行难等一

系列问题。

那么， 借款人应如何维护

自己的合法权益呢？ 对此我们

认为：

1.从民间借贷合同的效力

角度， 要遵守法律和司法解释

对于利率的规定， 不要约定过

高的利率。

2.从合同的真实目的角

度。 由于放贷方采取欺诈方式

或者乘人之危， 导致借贷方违

背合同的真实目的而做出意思

表示， 要求法院撤销显失公平

的条款， 按无效合同处理。

3.从合法性角度 。 有些

“民间借贷” 实质是扰乱金融

秩序的行为， 其主体往往是没

有从事金融业务资质的自由职

业者， 主观上以谋取暴利为目

的， 客观上采取欺诈的方法，

以放 “高利贷” 为手段， 以先

支付利息、 有价证券质押、 不

动产过户为担保方式， 针对不

特定人群快速发放贷款。

这样的行为侵害了公民、

法人、 其他经济组织的民事权

利。 其中如涉及虚假诉讼， 可

依法要求驳回。 采取违法犯罪

手段的， 应当依法及时报案。

民间借贷谨防陷阱

从民间借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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